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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市附有违法违规建（构）筑物的不动产认定书

  （ ）20  —   
（不动产权利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你所有的坐落于                    的不动产，现被认定为附有违法违规建（构）筑物的不动产。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八条和《云南省违法违规建筑处置规定》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该不动产将由不动产登记事务机构在不动产登记簿上予以记载。如需办理该不动产的转移和抵押登记的，应向不动产登记事务机构同时提交本单位出具的已完成整改的证明文件。



楚雄市自然资源局
     年  月  日

签收人：               
（此认定书一式三联，第一联交当事人，第二联存档，第三联移交相关部门）

